红塔区卫生健康局关于新冠肺炎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提出存在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
玉溪市红塔区财政局：

我局就华昆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提供《玉溪市红塔区卫生健康局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报告》中提出的问题“预算执行率有待加强”进行整改，现将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整改前情况

截至2020年 6 月 15 日，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专项资金（以下简称“新冠专项资金”）到位资金2295.25万元，其中：财政直拨本级资金合计1873.05万元，财政直拨疾控中心资金合计 25万元，财政直拨医共体资金合计297.20万元，区财政直拨红塔分局资金合计100万元。实际支出资金1863.52 万元，账面剩余431.73万元，预算执行率81.19%。绩效评价报告中提出“预算执行率有待加强”。

二、整改情况
截止2020年10月20日，实际支出资金2114.05万元，账面剩余181.20万元，预算执行率92.11%。其中：本级支出1694.37万元，预算执行率90.46%；疾控中心支出 23.49万元，预算执行率93.96%；医共体支出348.66万元，预算执行率117.31%；红塔分局支出47.53万元，预算执行率47.53%。
三、剩余资金结存原因分析

1、新冠肺炎疫情未结束，疫情防控是一项常态化工作。

2、本级剩余178.68万元计划用于调账，因2月份用其他资金垫付疫情防控支出，至今未调账的原因是因剩余资金余额不足无法调账。

3、红塔分局剩余52.47万元有待后续支出。
四、计划使用情况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仍需要今后支付留观(验）点酒店及医院费用及相关工作人员费用，疫情防控指挥部开展督查需支付汽油费等费用，通过调账方式支付由其他资金垫付疫情防控的支出，红塔分局还将继续支付疫情防控专项支出。
玉溪市红塔区卫生健康局
2020年10月20日
